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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宗 旨 及 目 標  

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環境教育政策，爰依環境教

育法第七條規定，依國家環境教育綱領及國家環境教育行動方案，參

酌南投縣（以下簡稱本縣）在地特性及集結本府各局處相關單位施政

主軸，訂定南投縣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落實全民

參與，環境教育終生學習。以下說明本方案之宗旨與目標： 

一、宗旨 

本縣受到大自然的眷顧，潤澤而溫情，並提供獨一無二的棲息

地，為臺灣大地之母；但本縣目前面臨空氣污染、垃圾等環境問題，

嚴重威脅生活環境，為解決這些棘手環境問題，除尋求科技解決環

境問題外，治本之道有賴長期深入推動環境教育。 

透過環境教育政策轉化為具體行動，以「地球唯一、環境正義、

世代福祉、永續發展」為理念，使本縣各階層團體及縣民瞭解環境

發展對在地性的重要，能主動關切環境問題，進而省思並改變個人

的生活與行為模式，實踐負責任環境行為，創造跨世代福祉及資源

循環利用之永續發展城市。 

二、目標 

環境教育的推動是動態、共同參與的，以實踐、體驗與省思來

認識環境教育，且本縣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豐富的自然景觀、人

文古蹟及休閒產業等資源，更應善加整合與推廣，對於環境議題能

有正確的價值觀及落實環境友善行動力。配合國家環境教育綱領、

行動方案、本縣施政主軸及環境、文化、災害防治及氣候變遷等議

題融入本方案，依各階段任務訂定短、中、長期目標。 

(一)短期目標： 

促使各機關、學校在永續發展的架構下推動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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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推廣對象擴大至全縣，讓民眾透過多元管道認識與瞭解

環境教育，使環境教育更具吸引力，讓本縣環境教育推動成

果發亮。 

(二)中期目標： 

結合本縣在地環保相關非政府組織、社區、企業建立合

作夥伴關係，並加強與本府各局處的橫向聯繫，培養縣民重

視在地生活、生產及生態三生一體的發展，瞭解環境倫理與

責任，組成環境學習社群成為環境公民。 

(三)長期目標： 

持續深耕加強縣民對本縣文化、自然景觀及周邊環境之

認識，使民眾對於環境知識概念及內涵有更深入之瞭解，將

環境教育之精神融入生活中並緊密結合，達到潛移默化之效

果；進而使縣民養成隨手做環保及終身學習環境教育之習慣，

建立正確之環境價值觀，以達永續發展最終目標。 
 

貳 、 現 況 、 議 題 及 挑 戰  

一、環境現況 

本縣位於臺灣中部，為臺灣的地理中心，主要範圍東以中央山

脈毗連花蓮縣，西以八卦山脈與彰化、雲林縣為界，南以玉山山脈

與嘉義、高雄市為界，北以北港溪、大甲溪之分水嶺（白狗大山、

八仙山）及烏溪與臺中市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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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南投縣行政區圖 

本縣之地形以平原及山地為主體，其間則散布有丘陵、臺地、

盆地及河谷等地形。平原以南投市為中心，另包括草屯、竹山與集

集 3 鎮與名間鄉，其餘鄉鎮為山區。地勢大體由東向西降低，全境

山地佔 83%，其坡度皆在 10%以上。 

  
圖 2.2 南投縣地形帶圖 

本縣境內之河川可分為烏溪河系及濁水溪河系。烏溪河系由烏

溪本流北港溪及其支流南港溪、貓羅溪、水長流溪所構成，流域佔

全縣面積之三分之一；濁水溪河系由其本流霧社溪及匯塔羅灣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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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大溪、丹大溪、郡大溪、水里溪、陳有蘭溪、清水溪等溪構成，

流域佔全縣面積之三分之二。 

 
圖 2.3 南投縣河川水系圖 

本縣擁有豐富自然景觀、人文古蹟及休閒產業等資源，至此可

看見全臺最高的高山景觀、最熱情的原住民文化、體驗小鎮傳統工

藝之美、享受恬靜悠閒的農家風情及認識觀光工廠之產業文化，「春

天郊遊健行、夏天清涼消暑、秋天觀星賞月、冬天泡湯玩雪」，即

為最貼切的寫照。自然資源與人文資源現況分析如下。 

(一)自然資源 

本縣四周山巒疊翠，由於位居臺灣正中央，縣內有玉山等高

聳的山脈，適時將來自南太平洋與東太平洋的季風水氣攔阻下來，

提供豐富的雨水來源，加上地形高度變化豐富，生態群落空間結

構呈現分層現象。 

豐富的林相有闊葉林、針闊葉混交林、針葉林、高山箭竹草

生地等及各大小小水系為生物提供良好的棲息地，蘊育無數野生

動物，且縣內哺乳類動物種佔全臺 70%，兩棲類佔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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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參山國家風景區生態資源 

(二)文化資源 

本縣文化資產豐富，有指定古蹟 15 處、登錄歷史建築 38 處、

縣定遺址 3 處、文化景觀 1 處、15 項傳統藝術、4 項民俗及有關

文物。每一處歷史建築、每一個社區，每一項傳統文物都述說著

歲月流轉輪替、過往今來變遷的故事，詳加規劃必能提供民眾兼

具知性與感性的文化饗宴。 

 
圖 2.5 南投文化資源巡禮 

(三)本縣地方特色 

1.原住民文化 

南投縣的原住民族群人口數約計 2 萬 2,746 人，包含泰

雅族、賽德克族、布農族、邵族及鄒族等族群，為臺灣原住

民中居住於高山峻嶺的族群，繞勇擅戰，好於狩獵，各有不

同的原住民傳承文化。多元的族群與文化融合是南投縣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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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特有的風貌；各族群的歷史介紹、分佈遷徙與服飾特色

等，可顯示出不同的族群文化特質。 

 
圖 2.6 南投縣各族原住民文化 

2.陶藝文化 

南投縣境內陸續有各類原住民陶片的文化遺址出土，可

見陶與南投淵源之深；文獻可考的南投陶超過二百年歷史，

與先民生活各層面息息相關。在日治時期陶業達到鼎盛，風

光一時，發展至今已成為南投縣特殊產物之一，早期陶業發

展需考量燃料及水之外，『土』更是關鍵，而南投縣國姓鄉及

魚池鄉是臺灣少數陶土產地之一，可透過陶藝文化帶入了解

南投縣的歷史、文化與地質景觀。 

 
圖 2.7 南投陶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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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竹藝文化 

南投縣因擁有豐富的竹林資源，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日

常用品，多以竹材為主要材質，日治時代位於南投縣東南之

林圯埔大坪頂地區，因孟宗竹林相幽美、翠綠連綿，乃定名

為竹山。民國 63 年於竹山延平地區設立竹材專業加工區，

推動竹產業，民國 76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為落實文

化資產保存、維護政策，委託規劃籌設竹藝博物館，館內除

提供參觀導覽外；並提供學習單，供國中小教師作為教學教

材使用。 

 
圖 2.8 南投竹藝文化 

4.九二一震災歷史影像記錄 

1999 年 9 月 21 日凌晨 1 時 47 分，臺灣本島發生芮氏規

模 7.3 的強烈地震，是臺灣百年來最大的地震災害之一；南

投縣集集鎮位於地震震央，導致災情慘重，災難的烙痕更是

深深刻劃在縣民的記憶裡。九二一震災期間珍貴的影像及歷

史記錄，忠實見證著人與大自然共存消長的哲理，更具有深

層的文化內涵及意義。藉由此事件中珍貴史料，編成地理與

環太平洋地震帶相關的自然災害課程，提升國民的防災意識，

促進防災教育，將防災教育落實到生活層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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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教育推動現況 

本縣推動環境教育工作，自環境教育法實施後，於 100 年 2 月

8 日府行法字第 10000291890 號修正發布南投縣環境保護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辦法，並於 100 年 5 月 24 日府授環綜字第 10001063930

號，訂定南投縣環境教育審議會設置要點。 

本縣依據環境教育審議會設置要點，設置委員 9 人，其中 1 人

為召集人，由縣長兼任；1 人為副召集人，由本府環境保護局局長

兼任；關機關代表 1 人，由本府教育處處長兼任；其餘委員 6 人，

由召集人就具有環境教育相關學術專長或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及

團體中遴選聘任。於 108 年 6 月 19 日遴聘第五屆委員，並於 109

年 9 月 2 日召開 109 年南投縣環境教育審議會會議。 

本縣所在地區之指定環境教育對象為 106 處機關、8 處公營事

業機構、186 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共計 300 個單位。目前已完成

指定人員推廣環境教育。 

南投縣通過認證人數共計 318 人，包括經由環保署環訓所取得

認證 173 人及透過教育部取得認證共 145 人。取得認證的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奧萬大自然

教育中心、溪頭自然教育園區、臺大山地實驗農場、杉林溪森林生

態渡假園區、茄荖山環保生態園區、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遊憩區、

九族文化村-原住民部落區、日月潭特色遊學中心、萬大發電廠及

向山行政暨遊客中心等 11 處場所。 

由於本縣為觀光大縣，若有優質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不僅能

提供優質的環境教育機會，亦有助於帶動地方產業發展，因此積極

輔導特色場域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推展環境教育學習與活

動為重點行動之一。 
三、議題 

本方案將延續本縣推動環境教育現況及環境資源特性，擬定重

要議題為加強組織與協調聯繫、建立環境教育傳播體系、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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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環境教育場域整合與認證、強化環境教育專業能力、建立獎

勵與管考機制，其詳細說明如下： 

(一)加強組織與協調聯繫 

環境教育的面向廣泛，除了本府及各相關局處在政策推動

與業務執行時能納入永續發展的考量外，需要結合各級學校、

企業、民間團體及社區等單位，逐步擴大縣民參與及自主學習，

增進各單位間之合作及資源整合。 

(二)建立環境教育傳播體系 

由於南投縣地方幅員廣大，為讓訊息散布普及，除透過電

視、廣播、報紙等媒體發布訊息，附加以電子郵件將活動訊息

發布給學校、社區、環境教育業務承辦人員外，可配合其他網

路媒體通訊如 FaceBook、官網 App 或 Line 等社群，作為南投

縣環境教育行銷宣傳。 

(三)環境教育推廣 

依據不同對象、身分縣民(機關、學生、民眾、環教人員等)

辦理多元環境教育活動，強化環境教育在地化，以社區、在地

農業為出發點，並結合學區學校活動課程，以推廣友善環境、

愛護自然為重，點營造體驗式、參與式、走動式環境教育學習

空間；設計不同難易度之學習單，強化環境教育學習深度，以

利縣民對於環境教育知識吸收，有助提升環境教育素養成效。 

(四)全民環境教育課程 

結合本縣地理環境特性及縣民關心之環境議題，發展適合

環境教育課程內容，包含 PM2.5、防災教育、社區營造、文化保

存、食安教育、氣候變遷及綠色消費等，將在地議題融入環境

教育課程，讓民眾體會環境教育的重要性。 

(五)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整合與認證 

本縣現今已有十一處取得認證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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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民及其他民眾瞭解本縣的地方特色與環境教育，除採階段性

輔導新場域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外，善用本縣閒置空間，

將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進行全面整合與規劃，進一步結合本縣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及相關民間資源，充實各設施場所之軟硬體設

備，以及擴大宣傳場域環境教育活動。 

(六)強化環境教育專業能力 

環境教育議題及範圍包含甚廣，推動者須具備環境教育專

業能力，除有效推廣外更能促使大眾具有正確環境保護知識、

觀念、價值觀、態度及行為等。為強化本縣環境教育的能量，

除了積極輔導環境教育業務負責人及設施場所進行申請並通過

認證，亦加強環教志工之培訓與研習課程，以提升人員的專業

知能與環境教育計畫執行品質。 

(七)建立獎勵與管考機制 

建立或提供獎勵及輔導措施，以增進民間團體、大專院校、

社區及事業等多元化單位參與投入環境教育推動。對於推動環

境教育成效優良者應予以獎勵表揚，激勵各界積極推展；而違

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經處分須接受環

境講習。環境教育法中指定對象，對其推動環境教育成果與作

法，應訂定考核機制，以實現環境教育行動目標。 

四、挑戰 

目前本縣的環境教育推動，處於奠定基礎階段，主要透過各項

計畫與活動促進全民學習環境教育的機會，以傳遞知識、培養態度

與行為。此外，本府亦積極輔導環境教育人員與設施場所認證，透

過專業知能訓練，建立具地方特色且優質的環境教育資源。然以上

議題的推動可能面臨之挑戰說明如下： 

(一) 環境教育涉及層面廣泛，並以議題為導向，必須與時俱進，

而且應分別對相關局處、學校、民間團體、企業、社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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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及民眾等，依其屬性及所關心之環保事務做有效結合，才

能落實執行。除現行環境教育法所規範應實施環境教育對象

外，如何讓企業及大專校院等主動參與，以全面普及與深化

環境教育，更是極具挑戰。 

(二) 環境教育法已賦予各級政府機關推動環境教育之權責，並應

指定負責單位及人員辦理，以充實組織人力；本府各相關機

關對於環境教育推動模式仍未產生典範轉移，尚未將各領域

知識結合覺知，轉化為堅強的教育信念，如何全面深化民眾

之環境教育意識及行動，具有正確性環境教育觀念、價值觀、

態度及行為是本縣在推動工作上的一大挑戰。 

(三) 對一般民眾或社會環境教育較無系統性推動及宣傳，如何將

氣候變遷、災害防救、水土保持、自然保育、公害防治、環

境及資源管理、文化保存及社區參與等議題，建構成為屬於

本縣在地化之環境教育內容，加以推展供縣民瞭解在地化的

環境資訊深具挑戰。 

(四) 本縣幅員廣大，多屬山區鄉鎮，且礙於交通不便及地方財政

困難，以至於城鄉差距甚大，如何將環境教育核心價值融入

在本縣各鄉鎮中，擴大縣民參與，共同規劃發展遠景，全面

統合縣內環境教育資源，是重要課題與挑戰。 

(五) 根據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第九條設施場所之

認證有效期限為五年；期限屆滿前三至六個月內得申請展延；

每次展延之有效期限為五年。縣內通過認證之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須通過人員、課程時數、安全設施、行政配合狀況等

評鑑考核，方可申請認證之展延。因此如何輔導場域通過評

鑑，也會是一項重要課題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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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行 動 策 略  

依『國家環境教育綱領』及『國家環境教育行動方案』為基礎，

配合本縣環境教育目標訂定行動策略，期以奠定本縣環境教育基石，

擴大全民參與，強調自主學習，深化本縣環境教育，提昇縣民環境素

養為最終目標。 

一、健全完善管理制度 

1. 檢討修正環境教育審議會設置要點。 

2. 檢討修正環境教育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3. 檢討修正環境教育獎獎勵作業要點。 

4. 檢討修正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5. 召開環境教育審議會。 

6. 檢討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7. 召開基金管理會。 

二、組織人力 

1. 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

五十之財團法人，應指定人員推動環境教育。 

2. 學校所指定之人員，應於法定期限內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

證。 

3. 督導本縣各級學校指派環境教育指定人員，應於法定期限內

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並指定人員登錄於「環保署環境教

育終身學習網」。 

4. 成立本縣環境教育輔導團。 

5. 推動本縣學校環境教育輔導計畫。 

6. 辦理環境教育志工召募、訓練或運用計畫。 

7. 辦理文化資產與保存、生態保育、食農、觀光、防救災、健

康衛生等領域之解說員召募、培訓及運用。 

8. 辦理自然保育隊隊員召募、培訓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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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辦理環境教育志工培訓課程。 

10. 辦理學校環境教育人員培訓課程。  

11. 辦理教師環境教育增能活動。 

12. 辦理環境教育相關研習或訓練課程。 

三、品質與認證 

1. 輔導潛力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或環境教育機構申請認證，提供

多元環境教育場域。 

2. 輔導從事環境教育相關人員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3. 輔導已取得認證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環境教育機構及環境

教育人員，申請認證展延事宜。 

4. 輔導環境教育機構或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接受環保署評鑑機

制。 

5. 輔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接受環保署訪視作業。 

6. 推動運用所轄之空間、場所、資源或各工作據點，導入環境

教育元素，發展環境教育特色。(如休閒農業區、農村再生社

區、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自然教育中心、水土保持教室、低

碳文化特色寺廟、集會所、綠色企業、觀光工廠、原住民文

化會館、風景區、文化特色社區、客家村落、客家文化、青

年體驗園區、低碳社區、空氣品質淨化區、環保企業及處理

場址等)。 

四、教育與資訊 

1. 辦理特色學校規劃輔導，發展永續校園。 

2. 輔導本縣所轄學校參與「教育部綠色學校夥伴網路計畫」。  

3. 成立防災教育輔導團，推動本縣校園防災教育計畫執行。 

4. 彙編環境教育課程及教材。 

5. 結合各區特色產業、生態、人文及社區營造發展休閒旅遊。 

6. 發展推廣食農教育，輔導休閒農場、水土保持戶外教室及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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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再造等場所。 

7. 推廣及傳承多元文化保存，發展各文化主題或傳統藝文活

動。 

8. 因應氣候與環境變遷之防減災，推廣各項災害 知識、預防及

應變教育。 

9. 推廣食育觀念，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食品安全信 賴關係，維護

豐富飲食文化的傳承及發展。 

10. 強化空氣品質知識教育，瞭解其生成來源、健康與環境影響、

預警措施，促進參加防制及減量。 

11. 透過多元社會教育，辦理終身學習、社區大 學、樂齡學習、

藝術教育、安全教育等。 

12. 推動環保集點制度，運用經濟誘因措施，引導民眾力行

綠色生活及消費。 

13. 結合媒體主動發布環境教育資訊，進行公眾溝通及教育。 

五、協調聯繫 

1. 建立跨局處整合機制，召開相關會議，整合資源，推動各項

環境教育議題。 

2. 邀請專家、學者或民間團體，辦理研習活動或座談會等，推

廣環境教育。 

六、多元推動方式 

1. 研訂環境教育計畫並於網站申報。 

2. 機關、公營事業機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 府捐助基金累

計超過 50%之財團法人的所有員工、教師、學生，至少完成

4 小時環境教育。 

3. 配合國際環保節日、國家清潔週等，辦理環境教育活動。 

4. 環境知識競賽。 

5. 各局處依據職掌所涉及環境教育領域，辦理相關環境教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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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6. 辦理農村再生、社區環境改造、環保小學堂、社區營造等計

畫，輔導運用在地資源，解決環境問題。 

7. 辦理資源回收、淨溪、綠色消費、循環經濟、限塑政策、

環境清潔考核及電動機車補助等活動。辦理等活動。 

8. 辦理綠色能源活動。 

9. 辦理生態旅遊、農村小旅行等活動。 

10. 鼓勵各級學校採取戶外學習或體驗方式推動環境教育。 

11. 結合休閒或生態農場、文化創意、觀光遊樂業或觀光工廠、

原住民部落，透過產業發展及經營，朝向環境教育產業化目

標。 

12. 建置環境教育教材、數位影音(片)、知識資料庫，編彙文宣

品。 

13. 建置環境教育資訊分享平台，發行電子報(環境教育電子報、

月刊)。 

14. 辦理國內外交流研討會、論壇。 

15. 參加國際環境教育活動，讓學子們能挑戰國際 化，提升國

際視野，促進國際化環境教育交流機會。 

七、建立獎勵與管考機制 

1. 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經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罰鍰及

停工、停業處分者，施予環境講習。 

2. 訪查本縣環境教育提報單位之環境教育計畫執行成果。 

3. 針對學校單位辦理環境教育相關評鑑。 

4. 對環境教育成效優良者，頒發環境教育獎項或提供獎勵措施，

激勵全民參與。 

5. 辦理環境保護(志)義工績優表揚。 

6. 辦理學校推動環境教育執行成果績優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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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工 作 項 目 、 期 程 及 實 施 方 式  

依據 109年 2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佈「國家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修正草案，本縣環境教育行動方案，除以行動策略為指引，整合環境

教育工作項目，實施方式與期程如下所示。 
推動 
策略 工作項目 實施方式 期程 辦理 

機關 
一 
、 
健 
全 
完 
善 
管 
理 
制 
度 

1.檢討修正環境 
教育相關法規  
及配套措施 

檢討修正環境教育審議會設置要點 不定期辦理 環保局 

檢討修正環境教育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不定期辦理 環保局 

檢討修正環境教育獎獎勵作業要點 不定期辦理 環保局 

2.專責組織運作 
召開環境教育審議會 

每年辦理 環保局 
檢討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3.基金運用及管

理 召開基金管理會 每年辦理 環保局 

二 
、 
組 
織 
人 
力 

1.指定環境教育

負責單位或人

員辦理環境教

育推動相關事

項 

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

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應指定人員推

動環境教育 
每年辦理 各局處 

學校所指定之人員，應於法定期限內取得環境

教育人員認證。 每年辦理 教育處 

督導本縣各級學校指派環境教育指定人員，應

於法定期限內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並指定

人員登錄於「環保署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  
每年辦理 教育處 

成立本縣環境教育輔導團。 每年辦理 教育處 

推動本縣學校環境教育輔導計畫。 每年辦理 教育處 

2.召募、培訓環境

教育各領域志

工 

辦理環境教育志工召募、訓練或運用計畫 每年辦理 環保局 

辦理文化資產與保存、生態保育、食農、觀光、

防救災、健康衛生等領域之解說員召募、培訓

及運用 
每年辦理 

教育處 
觀光處 
農業處 
工務處 
消防局 
衛生局 

辦理自然保育隊隊員召募、培訓及運用 每年辦理 原住民

行政局 

3.辦理環境教育

相關培訓課程 
辦理環境教育志工培訓課程。   每年辦理 環保局 

辦理學校環境教育人員培訓課程。  每年辦理 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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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 
策略 工作項目 實施方式 期程 辦理 

機關 
二 
、 
組 
織 
人 
力 

3.辦理環境教育

相關培訓課程 

辦理教師環境教育增能活動。 每年辦理 教育處 

辦理環境教育相關研習或訓練課程 每年辦理 環保局 

三 
、 
品 
質 
與 
認 
證 

1.輔導環境教育

認證 

輔導潛力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或環境教育機構申

請認證，提供多元環境教育場域 
每年辦理 環保局 

輔導從事環境教育相關人員取得環境教育人員

認證 每年辦理 環保局 
教育處 

輔導已取得認證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環境教

育機構及環境教育人員，申請認證展延事宜。 每年辦理 環保局 
教育處 

2.配合中央評鑑

機制 

輔導環境教育機構或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接受環

保署評鑑機制 
每年辦理 環保局 

輔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接受環保署訪視作業 每年辦理 環保局 

3.鼓勵發展環境

教育學習場所  

推動運用所轄之空間、場所、資源或各工作據

點，導入環境教育元素，發展環境教育特色。 
(如休閒農業區、農村再生社區、水患自主防災

社區、自然教育中心、水土保持教室、低碳文

化特色寺廟、集會所、綠色企業、觀光工廠、

原住民文化會館、風景區、文化特色社區、客

家村落、客家文化、青年體驗園區、低碳社區、

空氣品質淨化區、環保企業及處理場址等) 

每年辦理 

民政處 
教育處 
觀光處 
農業處 
工務處 
消防局 
衛生局 
原住民

行政局 

四 
、 
教 
育 
與 
資 
訊 

1.環境教育課程

融 入 各 科 領

域，運用空間及

教學，實施多元

教學活動 

辦理特色學校規劃輔導，發展永續校園 每年辦理 教育處 
輔導本縣所轄學校參與「教育部綠色學校夥伴

網路計畫」。  每年辦理 教育處 

成立防災教育輔導團，推動本縣校園防災教育

計畫執行。  每年辦理 教育處 

2.彙編環境教育

課程及教材 

1.結合環境教育議題辦理各領域相關研習或課

程 
2.結合十二年國教、各領域，彙編環境教育教

案或研習手冊 

每年辦理 教育處 

1.辦理原住民文化相關研習或課程 
2.彙編原住民文化教案或研習手冊  每年辦理 原住民

行政局 

1.辦理綠建築相關研習或課程 
2.彙編綠建築教案或研習手冊  每年辦理 建設處

工務局 

1.推動辦理食農、水土保持相關研習或課程 
2.彙編食農、水土保持相關教案或研習手冊  每年辦理 農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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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 
策略 工作項目 實施方式 期程 辦理 

機關 

四 
、 
教 
育 
與 
資 
訊 

2.彙編環境教育

課程及教材 

1.辦理節能相關訓練課程或研習 
2.彙編節能相關教案或研習手冊 每年辦理 建設處

工務局 

1.辦理防救相關研習或課程 
2.彙編防救相關教案或研習手冊 每年辦理 消防局 

1.辦理文化、社區營造相關研習或課程 
2.編撰文化、社區營造教案或研習手冊 每年辦理 文化局 

1.辦理環境保護議題相關研習或課程 
2.編撰環境保護議題教案或研習手冊 
3.環境教育議題作品出版與推廣 

每年辦理 環保局 

3.結合產業資源

推展環境教育 

結合各區特色產業、生態、人文及社區營造發展

休閒旅遊 每年辦理 

建設處 
觀光處 
農業處 
文化局 
環保局 

發展推廣食農教育，輔導休閒農場、水土保持

戶外教室及農村再造等場所 每年辦理 農業處 
教育處 

4. 傳 統 藝 文 活

動、文化保存  
及推廣  

推廣及傳承多元文化保存，發展各文化主題或

傳統藝文活動 每年辦理 

民政處 
觀光處 
文化局 
原住民

族行政

局 

5.災害防救教育

推廣 
因應氣候與環境變遷之防減災，推廣各項災害 
知識、預防及應變教育。 每年辦理 

教育處 
農業處 
工務處 
消防局 
環保局 

6.推廣健康、高 
齡友善城市 

推廣食育觀念，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食品安全信 
賴關係，維護豐富飲食文化的傳承及發展 每年辦理 

教育處 
農業處 
衛生局 

強化空氣品質知識教育，瞭解其生成來源、健康

與環境影響、預警措施，促進參加防制及減量 
每年辦理 環保局 

教育處 

透過多元社會教育，辦理終身學習、社區大 
學、樂齡學習、藝術教育、安全教育等 每年辦理 

社會及

勞動處 
衛生局 
文化局 
工務處 
教育處 

7.推廣循環經濟

概念 
推動環保集點制度，運用經濟誘因措施，引導民

眾力行綠色生活及消費。 每年辦理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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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 
策略 工作項目 實施方式 期程 辦理 

機關 

四 
、 
教 
育 
與 
資 
訊 

8.結合媒體主動

發布環境教育

資訊，進行公眾

溝通及教育 

1.於網站提供環境教育相關網站資訊連結。  
2.透過刊物登載環境教育資訊。  
3.透過新媒體及網路工具宣導環境教育資

訊。 

每年辦理 

民政處 
教育處 
建設處 
觀光處 
農業處 
工務處 
新聞及

行政處 
計畫處 
消防局 
衛生局 
文化局 
原住民

行政局 
環保局 

五 
、 
協 
調 
聯 
繫 

1.與本府各局處

協調聯繫 
建立跨局處整合機制，召開相關會議，整合資 
源，推動各項環境教育議題 每年辦理 環保局 

2.民間團體協調

聯繫 
邀請專家、學者或民間團體，辦理研習活動或座

談會等，推廣環境教育 每年辦理 環保局 
教育處 

六 
、 
多 
元 
推 
動 
方 
式 

1.每年至少四小

時 以 上 環 境

教育 

研訂環境教育計畫並於網站申報 每年辦理 各局處 
機關、公營事業機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 
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之財團法人的所有

員工、教師、學生，至少完成 4 小時環境教育 
每年辦理 各局處 

2.辦理相關環境

教育活動  

配合國際環保節日、國家清潔週等，辦理環境教

育活動 每年辦理 環保局 

環境知識競賽 每年辦理 環保局 
各局處依據職掌所涉及環境教育領域，辦理相

關環境教育活動 每年辦理 各局處 

3.結合民間、企

業、學校等資  
源 與 力 量 推

動環境教育 

辦理農村再生、社區環境改造、環保小學堂、社

區營造等計畫，輔導運用在地資源，解決環境問

題 
每年辦理 

農業處

環保局  
文化局 

辦理資源回收、淨溪、綠色消費、循環經濟、限

塑政策、環境清潔考核及電動機車補助等活動 每年辦理 環保局 

辦理綠色能源活動。 每年辦理 建設處 

辦理生態旅遊、農村小旅行等活動 每年辦理 
觀光處 
農業處 

鼓勵各級學校採取戶外學習或體驗方式推動環境教

育 每年辦理 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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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 
策略 工作項目 實施方式 期程 辦理 

機關 

六 
、 
多 
元 
推 
動 
方 
式 

4.推廣環境教育

產業化 

結合休閒或生態農場、文化創意、觀光遊樂業或

觀光工廠、原住民部落，透過產業發展及經營，

朝向環境教育產業化目標 
每年辦理 

建設處 
觀光處 
農業處 
文化局 
原住民

行政局 

5.運用媒體宣導

環境議題 

建置環境教育教材、數位影音(片)、知識資料

庫，編彙文宣品 
每年辦理 教育處 

環保局 
建置環境教育資訊分享平台，發行電子報(環
境教育電子報、月刊) 每年辦理 教育處 

環保局 

6.辦理國內外環

境 教 育 交 流

及活動 

辦理國內外交流研討會、論壇 不定期辦理 教育處 
環保局 

參加國際環境教育活動，讓學子們能挑戰國際 
化，提升國際視野，促進國際化環境教育交流機

會 
不定期辦理 

教育處 
環保局 

七 
、 
建 
立 
獎 
勵 
與 
管 
考 
機 
制 

1.懲處違法單位 
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經處新臺幣五千

元以上罰鍰及停工、停業處分者，施予環境講

習。 
每年辦理 環保局 

2.考核評鑑 
訪查本縣環境教育提報單位之環境教育計畫執

行成果 每年辦理 環保局 

針對學校單位辦理環境教育相關評鑑 每年辦理 教育處 

3.獎勵表揚 

對環境教育成效優良者，頒發環境教育獎項或

提供獎勵措施，激勵全民參與。 每年辦理 環保局 

辦理環境保護(志)義工績優表揚 每年辦理 環保局 

辦理學校推動環境教育執行成果績優表揚 每年辦理 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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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經費編列  

執行本方案所需經費，係由本府環境保護局及本府其他各局處依

環境教育法第 8 條規定逐年編列環境教育基金支出及年度預算，編列

情形如下表（表列經費為預估數）：  
單位：千元  

機關名稱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備註 
民政處  0 0 0 0  
財政處  0 0 0 0  

教育處  1100 1100 1100 1100 
40 萬中央補

助款 
建設處  0 0 0 0  
工務處  0 0 0 0  
觀光處  0 0 0 0  
農業處  100 100 100 100  
社會處  100 100 100 100  
地政處  0 0 0 0  
行政處  0 0 0 0  
計畫處  0 0 0 0  
人事處  10 10 10 10  
主計處  0 0 0 0  
政風處  0 0 0 0  
環境保護局  6000 6000 6000 6000 環境教育基金 
警察局  0 0 0 0  
消防局  142 142 142 142  
衛生局  0 0 0 0  
稅務局  0 0 0 0  
文化局  60 60 60 60  
原住民族行政局  40 40 40 40  
合計  7552 7552 7552 7552  

備註： 

1. 本方案壹、貳、叁、陸及柒項將由環境教育審議委員會審議後

先行定稿。 

2. 本方案肆、伍項將邀集本府與相關單位就實施方式、期程、預

算經費進行檢視，編列後送縣長核定實施。  
 
  

http://www.nantou.gov.tw/big5/government.asp?dptid=376480000&catetype=01&cid=17&cid1=290&dptid1=376480000AU100000
http://www.nantou.gov.tw/big5/government.asp?dptid=376480000&catetype=01&cid=17&cid1=290&dptid1=376480000AU110000
http://www.nantou.gov.tw/big5/government.asp?dptid=376480000&catetype=01&cid=17&cid1=290&dptid1=376480000AU120000
http://www.nantou.gov.tw/big5/government.asp?dptid=376480000&catetype=01&cid=17&cid1=290&dptid1=376480000AU180000
http://www.nantou.gov.tw/big5/government.asp?dptid=376480000&catetype=01&cid=17&cid1=290&dptid1=376480000AU250000
http://www.nantou.gov.tw/big5/government.asp?dptid=376480000&catetype=01&cid=17&cid1=290&dptid1=376480000AU170000
http://www.nantou.gov.tw/big5/government.asp?dptid=376480000&catetype=01&cid=17&cid1=290&dptid1=376480000AU140000
http://www.nantou.gov.tw/big5/government.asp?dptid=376480000&catetype=01&cid=17&cid1=290&dptid1=376480000AU130000
http://www.nantou.gov.tw/big5/government.asp?dptid=376480000&catetype=01&cid=17&cid1=290&dptid1=376480000AU150000
http://www.nantou.gov.tw/big5/government.asp?dptid=376480000&catetype=01&cid=17&cid1=290&dptid1=376480000AU240000
http://www.nantou.gov.tw/big5/government.asp?dptid=376480000&catetype=01&cid=17&cid1=290&dptid1=376480000AU210000
http://www.nantou.gov.tw/big5/government.asp?dptid=376480000&catetype=01&cid=17&cid1=290&dptid1=376480000AU200000
http://www.nantou.gov.tw/big5/government.asp?dptid=376480000&catetype=01&cid=17&cid1=290&dptid1=376480000AU230000
http://www.nantou.gov.tw/big5/government.asp?dptid=376480000&catetype=01&cid=17&cid1=290&dptid1=376480000AU220000
http://www.ncpb.gov.tw/
http://www.ntfd.gov.tw/
http://www.ntshb.gov.tw/
http://www.nttb.gov.tw/
http://www.nthcc.gov.tw/
http://boaa.nantou.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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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預期效益  

期透過政策推動與執行、宣導說明或活動辦理進而影響市民環境

素養與環境行為的改變，預期效益為： 

一、 縣內有 300 個單位、每年至少 7 萬 1,150 人完成 56 萬 9,035

小時的環境教育學習。 

二、 辦理輔導本縣環境教育人員及設施場所申請認證，至 2021 年

完成本縣達 330 名人員取得認證，13 處設施場所取得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認證。 

三、 召募與培訓環境教育志（義）工，並協助於各級學校、機關及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推動環境教育。 

四、 促使本縣各機關（構）、學校，在環境永續之原則下推動所屬

業務。 

五、 加速環境教育普及化，培育縣民瞭解環境倫理，增進保護環境

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促使重視環境，採取各項環保

行動，以達永續發展。 

六、 建立環境教育業務追蹤考核機制，作為修正與擬定未來工作重

點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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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評量基準及追蹤考核  

一、評量基準： 

1. 本縣環境教育指定對象之環境教育計畫訂定及成果提報率。 

2.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本縣各單位負責環境教育人員、本縣各

級學校所指定之環境教育人員及環境教育志工提出認證申請

達成率。 

3. 環境教育網站瀏覽人數。 

4. 環境教育宣導活動、會議、座談會、演講參與人數。 

5. 本方案中各工作項目由各主辦機關訂定量化目標(例如 KPI

指標)作為評量基準。 

二、追蹤考核： 

1. 依本縣環境教育審議會之任務，審議、協調及諮詢環境教育

行動方案、年度執行計畫及執行成果報告；並將執行成果作

成報告，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備查。 

2. 依據國家環境教育綱領及國家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本方案採

取逐年滾動式管理機制，視實際執行需要，由本府環境保護

局每年召集有關局處檢討執行情形調整之。 

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已建置「環境教育管理資訊系統」，作為各

機關填報計畫、執行成果及查詢溝通之平臺，並由本府環境

保護局進行追蹤考核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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